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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大名县芝麻香油产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品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大名县芝麻香油产业协会、大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

中心、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粮油作物研究所、河南工业大学、大名县晟农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大名县

京府黑芝麻小磨香油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海洋、徐桂真、崔彦芹、赵铂锤、申雷跃、刘华敏、段洪舟、杨怀林、李忠

民、杨虎、崔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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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以下简称“专用标志”）的术语和定义、使用

条件、使用要求、监督管理和企业申请使用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符合相

关质量技术要求的生产者对专用标志的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大名小磨香油  daming xiaomo sesame oil 

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范围内，使用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内种植产

出的白芝麻或黑芝麻为主要原料，经过焙炒和传统工艺制成的磨浆，采用“水代法”生产的芝麻香油。 

 3.2 

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 special mark 

用以表明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并且该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

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经审核批准使用的专用标志。 

4 使用条件 

产地要求 4.1 

产品应产自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应在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 

质量要求 4.2 

4.2.1 原料要求 

生产所需原料应是产于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内的白芝麻或黑芝麻，应籽粒饱满，色泽光亮，粗脂肪

含量≥52%；生产用水应为保护范围内的地下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4.2.2 炒制工艺 

应遵循两种特定工艺流程： 

a) 连续炒制工艺流程：筛选、风选、去石、色选、除尘、水洗、沥干、预热、炒籽、冷却扬烟

筛、溜芝麻； 

http://standard.sist.org.cn/StdSearch/stdDetail.aspx?AppID=GB%207718-2011&v=GB%207718%24


T/CS XXXX—2025 

2 

b) 间歇炒制工艺流程：选料、去石、色选、水洗、烘干、炒籽、泼水、扬烟、磨浆、泼浆、墩

油、撇油、沉淀、灌装，各工艺要点应符合规定。 

4.2.3 质量指标 

折光指数、相对密度、碘值、皂化值、主要脂肪酸组成、透明度、气味滋味、不溶性杂质含量、水

分及挥发物含量、酸价以及过氧化值等均应达到相应等级标准。 

4.2.4 食品安全要求 

符合 GB 2761、GB 2762 和 GB 2763 的要求。 

生产资质要求 4.3 

生产者应具备合法的生产经营资质，有固定的生产场所和相应的生产设备，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控。 

5 使用要求 

标志使用范围 5.1 

地理标志产品的基本图案，只限使用于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内种植产出的白芝麻或黑芝麻为原料，

生产出的产品。 

标志样式 5.2 

专用标志的基本图案、形状、颜色等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采用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规定

的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图案，标志的尺寸可根据实际包装情况按比例缩放，但不得变形、变色。 

标注位置 5.3 

应在产品最小销售包装的显著位置标注专用标志，如标签的正面、瓶身正面等易被消费者注意到的

地方 ，标注位置应醒目、清晰、持久，不应被其他图案或文字遮挡。 

标注内容 5.4 

除专用标志图案外，还应同时标注“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产品执行标准号以及生产

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标注内容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 

使用方式 5.5 

专用标志可采用印刷、粘贴、喷绘等方式附着在产品包装上，使用的材料和工艺应保证标志在产品

保质期内不脱落、不褪色、不模糊。 

6 监督管理 

监管部门职责 6.1 

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负责对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定

期或不定期对生产企业进行检查，包括对产品质量、标志使用合规性等方面。有权对违反本文件使用专

用标志的行为进行查处，对不符合质量要求或违规使用标志的产品，责令生产者停止生产、销售，并依

法进行处罚。 

企业自我监督 6.2 

6.2.1 生产者应建立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制度，记录专用标志的领用、使用情况，定期对本产品标志使

用情况进行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6.2.2 生产者应建立原料购进数量和产地、加工消耗量、产出产品数量台帐，留存原料购进票据。 

6.2.3 生产者若将地理标志产品基本图案，使用在非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内种植产出的白芝麻、黑芝

麻产品上，被举报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业协会调查核实后依据相关规定取消地理标志使用资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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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处罚。 

  社会监督 6.3 

鼓励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对大名小磨香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进行监督，对发现的

违规使用行为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违规处理 6.4 

对未按本文件规定使用专用标志，或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

品冒充合格产品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专用标志使用资格。 

7 企业申请使用程序 

申请 7.1 

大名县现辖行政区域内的合法生产企业，向县行业协会书面递交申请。 

协会初审 7.2 

协会收到书面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到企业对照大名县小磨香油团体标准现场考察，并提出整改建

议。 

上报 7.3 

企业整改后把整改内容书面报行业协会，协会收到后书面提交到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监督部门验收 7.4 

大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行业协会报告七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验收、并按照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地理标志产品使用企业审批程序，给予授权。 

 

 

 

 


